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结果的通告
【2026】14号
按照有关要求，现将抽检发现1个批次不合格食品风险控制和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1个批次（螺丝椒）不合格核查处置情况
（一）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螺丝椒。被抽样单位：石家庄市栾城区北国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日期：2025年12月14日。是呋虫胺项目不符合 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风险控制及核查处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石家庄市栾城区北国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购进该批次螺丝椒时留存了购进票据并查验了供货商高邑县亿凯商贸有限公司大营镇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认真进行了整改，同时自觉接受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承担社会和法律责任。因高邑县亿凯商贸有限公司大营镇分公司不属于本部门管辖，已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高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